
 
▲培訓時數 300 小時 
▲培訓時間 98/8/3~98/9/30 結束。週 (一)~(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7:00 (每天 7 小時)。 

▲培訓地點 逢甲大學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補助名額 最多招收 30 名。 政府補助名額有限，依規定採甄試錄訓。 

▲招訓資格 失業民眾，對服裝設計以及有就業創業意願者優先。 (※參訓須以結訓後直接就業為目標，

無就業意願或有升學計畫請勿報名。)           
             ․具勞保身分且年滿 18 歲至 65 歲之本國籍失業勞工。 

․已領有居留證或工作證之在台失業大陸配偶。 
․已領有居留證之失業外國籍配偶。 
․性別：男女不拘。 
․兵役：依法服畢兵役或免服兵役者。 

▲培訓費用 符合全額補助者無須繳交費用，一般失業者報名時需先繳交自負額。 

            01.全額補助：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民國 88 年迄今有曾加保勞保目前失業者)、就業保

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失業(※需先至就業服務站諮詢)、中高齡者、負擔家計婦女、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暴被害婦女、更生保護人、外籍(含大陸)配
偶、提出加退保證明之職業工會、農漁保等失業者、獨立負擔家計、長期失業者。 

02. 八成補助：(ㄧ般失業者) 學員只需自付 5,368 元 
03.生活津貼補助：符合以下資格失業者，請附相關資料，審查通過後即可領取。 
            (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家暴被害婦女、

外籍(含大陸)配偶、獨立負擔家計、長期失業者) ※非自願性失業請附齊就服站開

立之推介單。 

※各種補助須檢附之相關資料請參閱本簡章最後一頁，如資料未繳齊者則視同無效。 

▲繳交文件 (1)課程報名表 (2)勞保明細表正本 1份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兩吋照片一式2張(請
於背面寫姓名)  (5)畢業證書影本(※專科以上學歷務必附上)  符合全額補助及津貼補助者

需另繳交以下資料：(6)退費用之帳戶封面影本、(7)按補助身份別繳交證明文件。 
             ★「勞保明細表」需為開課前一個月內所申請之整份完整文件。申請方式：請攜帶(1)身分

證 (2)印章 (3)本人親自到勞保局申請。 

▲課程大綱  

․服裝基礎設計 20H 
․拼布縫紉技法 9H 
․色彩與配色 15H 
․創意布料型染 12H 
․展示規劃 8H 
․品牌形象規劃 14H 
․創業規劃實務 14H 

․服飾剪裁設計 112H 
   (A 字裙、抽繩背心、短襯衫、休閒褲裙、 
   西裝褲) 

․拼布裝飾設計 69H 
    (A 字裙貼布修飾、短襯衫刺繡裝飾、 
    休閒褲裙機縫裝飾、創意刺繡手拿包) 
․職場倫理 3H         ․生涯規劃 4H   
․顧客關係導論 7H     ․成果發表 2H 
․開訓 1H  ․結訓 1H  ․班會 2H ․參訪 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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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1)報名完成：請按照身分別繳齊所需資料、及 20%訓練費用(一般失業者)，才算完成報名。 

(2)錄訓機制：本案依職訓局規定一律採『甄試錄訓』，本校將於開課前針對已完成報名者，於開課

前一週內以筆試或面試等方式遴選出參訓學員共 30 人。 

             ◎本班甄試日期：98/7/24(五)上午 9:00 於逢甲大學商 101 室報到 

                             ※考題：智力測驗 

                             ※請於甄試前繳齊報名相關文件 ) 

◎錄訓順序： 

․第一順位：兩年內未曾參訓之持推介單、特定對象或ㄧ般失業民眾優先優先錄訓。 

․第二順位：ㄧ年內未曾參訓之持推介單、特定對象或ㄧ般失業民眾優先優先錄訓。 

․第二順位：ㄧ年內曾參訓之持推介單、特定對象或ㄧ般失業民眾優先優先錄訓。 

按以上原則錄取 35 名(包含 5 名備取)，備取者若開課後未經錄取則給予退費。(未於

備取名單者者可以直接辦理退費)。 

 
(3)重要事項： 

01、學員缺課時數不得超過 36 小時(訓練總時數十分之一)者，缺課時數達訓練總時數十

分之一(含)者，無論缺課理由為何，應予勒令退訓(不退費)。 
02、費用包含教材書籍、講義等，無需再繳任何費用，訓練期間並享有勞工保險（職訓保）。 
02、課程旨在培訓教授技術，作品所有權歸政府，開班單位得依政府規定必要時收取部份

作品。 
03、已報名繳費學員如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費，未於開訓前申辦者，已繳交

之訓練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 
 
報名專線：逢甲大學(04)24517250 轉 2411 或轉 2419 

           課程內容詢問請洽分機 2413 (王亭文小姐)、報名身分資格請洽分機 2405 (王貞文小姐) 

 
            ․下載簡章請至：www.extension.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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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推廣教育課程報名表 

主辦單位：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中區職業訓練中心 委辦單位：逢甲大學

班  名 創意服飾設計創業班 (補助 80%~100%) 

姓   名  性  別
□女、□男 (已役□、   

未役、免役□在役□) 

身分證號  生  日  年   月   日 

請勾選： 
 □全額補助 特定對象

□80%補助 一般 

第二張照片浮貼處 
最高學歷 

 校名：                      科系所：(畢□/ 肄□ / 在學中□)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國中(含以下) .□高中.□專科.□大學.□碩士.□博士 (請勾選) 

 連絡電話 住家：(  ) 手機： 

 E -MAIL 
                          (寄發開課相關通知使用，請正確填寫。)

 通訊住址 
□□□ 

 戶籍地址 
□□□ 

姓 名  
電 話 

(手機)
 

兩吋半身照片 

黏 貼 處 

(背面書寫姓名、生日)

 
 

緊急聯絡人 

住 址  關  係  

培訓前 

失業週數

□30 週(含以下)、□31~52 週 

□53 週(含)以下 受訓前 

工  作 

服務機關： 

  

 職稱： 失業原因  

訊息取得 
(請勾選) 

□宣傳簡章  □張貼海報  □本校網站  □其他網站  □電子郵件  □來電洽詢   □傳真 

□報紙廣告  □電視廣告  □電台廣告  □親友介紹  □母校師生  □本校師生   □其他 

報名管道 □網路(職訓 e網□ /逢甲推廣網頁□)、   □現場、    □通訊、   □就業服務站推介 

參訓身份別 
(請確實勾選) 

1.□一般身份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性失業□/非自願性失業□     3.□負擔家計婦女   

4.□中高齡(仍加保職業工會失業者□)   5.□原住民   6.□身心障礙者   7.□生活扶助戶   

8.□急難救助戶   9.□家庭暴力受害人  10.□更生保護人  11.□外籍配偶  12.□大陸配偶 

13.□獨立負擔家計者  14.□長期失業者    

繳交資料 
請備妥「▲繳交文件」之各項資料。 
※ 重要提醒：請務必繳齊所有文件以完成報名。 

繳費方式 

․提款機轉帳(ATM)、銀行電匯： 
   國泰世華銀行 (文華簡易分行) 

   銀行代碼 013 \ 帳號 260-50-010755-5 \ 戶名：逢甲大學 

․「郵局匯票」、「開立支票」抬頭：逢甲大學 

報名方式 
1. 現場報名：逢甲大學-商學大樓 101 室 (逢大路校門進入左邊第一棟) 
2. 通訊報名：將繳交資料「掛號」郵寄至「407 台中郵政 25-279 號信箱」 

※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經發現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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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參訓學員負擔費用及其收繳規定： 

（一）一般學員 
一般失業參訓學員應負擔部份訓練費用(20%)；已報名繳費學員如因故無法參訓，得於開訓前申

請退費，未於開訓前申辦者，已繳交之訓練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不予退還。 

（二）特殊對象(各種身分須檢具資料分別如下) 

１.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檢附最後離職投保單位所出具非自願離職事由之證明文件，並經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安排職業訓練。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檢具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 

（3）如有目前在職業工會參加勞工保險，其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仍得以前次非自願離職身

分檢具資料。 

２.參加職業工會之勞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 
（1）由所投保之職業工會或各縣市總工會開具「參加職業工會勞工保險之失業勞工加退保證明單」須載

明加退保日期、原工作性質及失業原因。 

（2）如另具備就業服務法 24 條第 1項之特定對象身分者，得免附前項證明，另檢附「無工作切結書」。 

（3）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 

3.負擔家計婦女失業者：指配偶死亡、離婚等獨自撫養在學或無工作能力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本

人、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婦女（含家庭暴力被害婦女）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2）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或失業切結書（失業切結書於開課

後填寫）（3）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4）全戶內年滿十五歲以上至六十五歲受扶養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本

人、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之在學證明（指 25 歲以下學生，不包含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大學、高中以

上進修學校、在職班等）或無工作能力證明（罹患重大傷、病經醫療機構診斷必須治療或療養 3 個月以

上之診斷證明）。 

4.中高齡失業者：指年滿 45 歲至 65 歲間之失業者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或失業切結書（失業切結書於開課

後填寫）。 

5.身心障礙失業者：指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失業者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或失業切結書（失業切結書於開課

後填寫）（3）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6.原住民失業者：指戶籍登記為原住民之失業者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或失業切結書（失業切結書於開課

後填寫）（3）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7.生活扶助戶失業者： 指社會救助法中所規定之低收入戶內，年滿 15 歲以上至年滿 65 歲之間有

工作能力而自願就業之失業者。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或失業切結書（失業切結書於開課

後填寫）（3）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8.更生受保護人失業者：指符合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年滿 15 歲以上，有必要促

進其就業者。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影本或失業切結書（失業切結書於開課

後填寫）（3）更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正本。 

9.外籍與大陸地區配偶失業者：指失業外籍配偶（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留、

永久居留或定居者之外籍配偶）及具有工作權之失業大陸地區配偶。 

 （1）台灣地區配偶最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2）有效期間之居留證明（3）為大陸地區配偶獲准依親居留期

間，須檢附本會核發之工作許可證明文件 

 10.長期失業者：指有工作能力及工作意願之長期失業者。 

    條件：連續失業達一年以上；辦理勞工保險退保當日前三年內，勞保年資合計滿六個月以上。 

    須額外檢附文件：就業服務站所開立「求職登記證明」(須於開訓前一個月內申請) 

 11.獨立負擔家計者：應檢附之文件，比照「負擔家計婦女身分」辦理。 

詳細資格說明請洽(04)24517250 轉 2405 / 2413 王小姐 


